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
2021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概况
支出合计4197.2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79.62万元，占总支出的20.96%，项目支出3317.66万元，占总支出的79.04%。
   （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加快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地方配套政策，推动促进就业新政策落地见效，确保完成就业目标任务，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做好服务企业招工用工工作。抓好《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贯彻实施，健全市场监管体系，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推进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建设。2、稳妥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全面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抓好新办法计发待遇工作，确保养老保险待遇平稳落地实施。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继续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落实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继续落实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阶段性降低费率政策。3、加强人才人事工作：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千名高级职称人才工程"，努力培养造就一批能够进行前沿开拓、带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成长发展的高端专业技术创新人才。组织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积极参加广西高层次人才认定。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4、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领域风险：进一步加强治欠保支工作。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为重点，建立健全各项长效机制，强化考评问责，确保执行到位。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提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水平。5、提升系统行风建设水平：围绕"产业发展攻坚年"和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提升年"活动，持续推进系统行风建设。推进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便民化。进一步疏理和优化各类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确定市本级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统一办事标准，统一审定公布清单。简化优化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申报、审批、公布等工作流程。6、加强综合性基础性工作：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提高基层公共就业管理服务水平。做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答复、应诉等工作。按要求推进政务服务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加快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7、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围绕廉政风险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点抓好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
    部门整体支出合计4197.28万元，其中：其他共产党事务0.72万元，占总支出的0.02%，进修及培训3万元，占总支出的0.07%，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3168.19万元，占总支出的75.4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120.62万元，占总支出的2.87%，就业补助520.53万元，占总支出的12.4%，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9.99万元，占总支出的6.67%，行政事业单位医疗31.91万元，占总支出的0.76%，其他农林水支出8.81万元，占总支出的0.21%，住房改革支出38.04万元，占总支出的0.91%。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不断提高局机关管理水平，提供我局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加深干部职工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目标，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工作能力和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考核结果的合理运用，营造一个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
   （二）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
1、确定绩效评价对象
绩效评价对象由各级财政部门和各预算部门（单位）根据绩效评价工作重点及预算管理要求确定。预算部门年度绩效评价对象由预算部门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提出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确定，也可由财政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年度工作重点等相关原则确定。
2、下达绩效评价通知
各级财政部门和各预算部门（单位）在实施具体评价工作前，应下达评价通知，内容包括评价任务、目的、依据、评价时间和有关要求等。
3、确定绩效评价工作人员
由财政部门、被评价对象主管部门或负责单位及财政部门聘请的专家、中介机构等第三方组成绩效评价组织机构，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财政部门应当对第三方组织参与绩效评价的工作进行规范，并指导其开展工作。
4、制订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方案由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组织机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拟定具体工作方案。工作方案的基本内容包括：评价对象与负责人、评价目的、评价的依据、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工作的时间安排、拟采用的评价方法、拟选用的评价标准、需要被评价对象及单位准备的评价资料及相关工作要求。
5、收集绩效评价相关资料
评价小组根据需要，采取要求被评价对象单位提供资料、现场勘查、问卷调查与询问等多种方式收集基础资料。基础资料包括绩效评价对象的基本概况、财务信息、统计报表、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绩效自我评价报告等。
6、对资料进行审查核实
对于收集的基础资料和相关数据，绩效评价小组成员应当深入实地核实有关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进而整理出可供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之用的相关资料和基础数据。
7、综合分析并形成评价结论
评价资料整理出后，评价小组按照评价方案的要求进行评价工作，并作出评价的初步结论，该结论经评价单位审核后作为提交评价报告的依据。如果在评价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可以聘请有关专家予以论证。
8、撰写与提交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是评价工作的成果，也是对被评价对象财政资金绩效情况的结论性报告。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及财政资金具体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本指南的规定提交绩效报告。预算部门应当对绩效评价报告涉及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财政部门应当对预算部门提交的绩效评价报告进行复核，提出审核意见。
9、评价结果反馈
制定评价结果反馈通知书，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到预算单位，与预算单位就绩效评价结果进行积极的沟通，进一步完善评估报告。预算单位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就有关问题积极整改，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规范支出行为，降低支出成本，增强支出责任。
10、建立绩效评价档案
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后，绩效评价实施机构应进行工作总结，将工作背景、基本情况、初步结论、审核认定结果、评价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政策与制度完善建议以书面材料等形式，上报绩效评价组织机构备案。绩效评价组织机构应妥善保管有关资料，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档案。对于涉及专项资金使用或工程项目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及相关数据，应当建立项目库，进行动态性管理，以备对项目后续绩效的进一步评价。
三、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1、预算编制标准分值19分，实际得分19分。
2、预算执行标准分值25分，实际得分17.9分。
3、预决算管理标准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4、绩效评价管理标准分值49分，实际得分49分。
综上所述，我总整体绩效评价得分92.9分。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为非税收支的项目因不可预知的因素较多，造成实际项目执行过程中收入及支出与预算不相符。
五、相关意见和建议
    建议增加项目执行前预算调整。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高层次人才补贴因人员变动及政策调整，年中需追加资金，追加部分尚未下达资金，所以部分人才补贴未能发放。
